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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長期照顧服務因應措施 
 

110.05.19訂定 

110.05.24修訂 

110.05.25修訂 

     110.06.24修訂 

110.07.16修訂 

 
說明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研判社區已有擴大趨勢，公告提升全國疫情 

警戒至第三級，加嚴、加大限制措施，以防範發生大規模社區傳播，故本

縣長期照顧服務即日起因應措施如下，並視疫情狀況滾動式修正。 
 

一、所有特約單位應配合事項 
(一 )若工作人員有呼吸道症狀，請立即就醫，若有自覺疑似 

COVID-19症狀請撥打1922，協助就醫。 

(二) 如須入家評估，請依循「長照、社福、兒少機構及矯正機關服務

對象具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感染風險時之服務提供建議」， 如發覺

個案或家屬有確診或居家隔離者請暫停入家評估。 

(三) 服務持續者，請依循衛生福利部公告指引辦理。 

(四) 請服務單位務必備好防疫物資。 
 
二、本縣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及社區整合照顧服務中心（A）單位 

(一) 恢復正常服務，受理新申請個案及複評案件、執行照顧計畫擬定

與服務連結(AA01)。 

(二) 服務人員前往案家進行個案訪視或服務前，應事先確認個案及其

同住者有無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等情形，並依「長照、社福、兒

少機構服務對象及矯正機關收容人具COVID-19感染風險時之處置

建議」加強個人防護措施，確保雙方安全。 

(三) 針對服務對象為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，非急迫性的服務暫勿辦

理；如果為急迫性必要服務，應依防護裝備建議穿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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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居家照顧服務 
(一) 居家服務持續並依循衛生福利部公告指引辦理。 

(二) 非必要性之服務如「陪同外出」、「陪伴服務」先行暫停，另「陪同

就醫」先以案家附近診所、衛生所或採遠距醫療。 

(三) 請務必分艙分流，不可跨區交互排班提供服務。 

(四) 建議暫停非急迫性的服務。倘需提供非急迫性服務請依「長照、社

福、兒少機構及矯正機關工作人員照護 COVID-19感染風險服務對

象之個人防護裝備說明-居家式服務（表2）」辦理。 

(五) 請服務單位務必備好防疫物資。 

(六) 若工作人員有呼吸道症狀，請立即就醫，若有自覺疑似COVID-

19症狀請撥打1922，協助就醫。 

(七) 若工作人員有接觸確診者，請主動撥打1922通報。 
 

四、日間照顧及小規模多機能 
(一) 依循衛生福利機構(社區型)COVID-19防疫管理指引辦理。 

(二) 地方政府應輔導轄內機構依指引自行完成「衛生福利機構（社區 

        型）因應COVID-19防疫管理查檢表」，並報地方政府備查。 

(三) 應有80％以上之工作人員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。 

(四) 工作人員及服務對象疫苗第一劑接種未滿14天或未接種者： 

       1. 首次提供服務前應自費提供3日內「『SARS-CoV-2快速抗原檢 

           驗測試』，含家用快篩試劑」（以下稱抗原快篩）或「PCR核 

           酸檢驗（以下稱PCR檢驗）」陰性證明。 

               2. 應配合於疫情警戒為第三級（含）以上期間，每週進行1次自費 

                   抗原快篩或PCR檢驗。 

         (五) 建議服務對象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滿14天後，再前往接受服務。 

         (六) 機構應積極宣導並協助服務對象完成疫苗注射。 

         (七) 若於提供服務期間，知悉機構內人員有確診者，應立即通知主管 

                機關安排集體篩檢，且禁止自行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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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家庭托顧 
(一) 在疫情與防疫警戒第三級期間，原則暫停服務，倘家庭托顧有恢 
復服務之必要，應以家庭托顧服務人員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且滿 
14日為前提，鼓勵服務對象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。 

(二) 加強人員健康監測、維持社交距離、增加環境清潔消毒次數、建 
立疑似個案通報轉送及確診病例應變處置機制。 

六、交通接送 
(一) 配合需求持續服務，為避免交互感染之風險，暫停共乘服務， 並

請加強司機員之防疫措施。 

(二) 落實陪同者實聯制登記。 
 

七、送餐服務 
配合需求持續服務，惟請送餐志工加強防疫措施，並將餐盒送置案

家門口固定處。 
 

八、專業服務 
(一) 新申請案及舊案恢復派案，建議若非急迫性服務需求，可與案家

及A 單位溝通待疫情延緩後再入家提供。 

(二) 持續並依循衛生福利部公告指引辦理。 

(三) 請服務單位務必備好防疫物資。 

(四) 若工作人員有呼吸道症狀，請立即就醫，若有自覺疑似COVID-

19症狀請撥打1922，協助就醫。 

(五) 若工作人員有接觸確診者，請主動撥打1922通報。 
 

九、喘息服務(居家式/機構式) 
(一) 持續並依據「長照、社福、兒少機構及矯正機 關服務對象具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感染風險時之服務提供建議」、「衛生福利機構

及相關服務單位發生確定病例之應變處置建議」及嚴重特殊傳染

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1日肺中指字第1103800251

號函辦理。 

(二) 請服務單位務必備好防疫物資。 

(三) 若工作人員有呼吸道症狀，請立即就醫，若有自覺疑似COVID-

19症狀請撥打1922，協助就醫。 

(四) 若工作人員有接觸確診者，請主動撥打1922通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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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
(一) 暫停家訪服務，改由電訪關懷訪視。 
(二) 照顧技巧及支持團體、宣導等活動課程皆暫停辦。 

(三) 視疫情狀況再恢復辦理。 
 

十一、居家失能個案醫師服務  
(一) 依據衛生福利部110年5月14日衛部顧字第1101961316號函辦理。 

(二) 考量國內疫情升級，若個案拒絕於近期家訪，或因特約單位考量

防疫需求、感染管制等因素，致無法於時限內完成家訪者，得彈

性延後家訪時間或先結案。惟若個案確有立即取得醫師意見書之

需求時，將協調由有服務量能之特約單位收案，並於遵循相關防

護規定下提供服務。 

(三) 個案管理服務，若因國內疫情因素致無法家訪，可暫以電訪替代，

持續提供服務。惟若個案之狀況確有家訪之需求，請個案管理人

員於遵循相關防護規定下提供服務。(註：依據方案，新案第1次

個管服務應作家訪並於醫師開立醫師意見書同日或之後提供服務) 

 

十二、團體家屋 

無暫停服務。 
 

十三、醫事巷弄長照站（C站點） 
暫停相關健康促進、預防及延緩失能等課程活動，加強服務個案電

話問安及提供有需要者送餐服務。 

 

十四、失智症共同照護中心  
有關訓練課程及會議等活動皆延期辦理，個案照護以電話訪視為主。 

 

十五、失智症社區服務據點  
(一 )  5/17-7/26暫停據點活動。 
(二) 加強生活機能維持、心理支持關懷、物資管理配送、防疫知能宣

導、電話問安等服務。 

(三) 依服務使用者需求銜接居家服務。 
(四) 暫停服務期間，接受本局調度人員費用補助，可參考社區防疫人

力工作指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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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依據「長照、社福、兒少機構及矯正機關服務對象具嚴重特殊傳

染性肺炎感染風險時之服務提供建議」辦理。 
 

十六、輔具評估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
(一) 所有服務僅開放電話預約制，暫時不提供現場服務。 
(二) 到中心評估服務：停止開放進入中心內，依預約情形分流於戶外

空間提供服務，並落實防疫(戴口罩、量體溫及實名制)；輔具歸還

作業暫停，日後另行通知回收期程。 

(三) 到中心評估服務及維修服務：若重大緊急情況急需使用服務， 請

先致電輔具中心諮詢，服務採預約制。 

(四) 到宅評估及維修服務皆暫停。 

(五) 新城、鳳林、光復據點服務皆暫停。 

 
十七、老人福利機構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、住宿式長照機構 

(一) 現階段禁止探視，亦禁止住民請假外出。 

(二) 工作人員落實TOCC及實聯制。 

(三) 其餘依衛福部函頒針對各類長照機構服務原則執行： 

（1） 衛生福利機構及相關服務單位因應發生COVID-19確定病例
之應變處置建議提供服務時之個人防護裝備建議。 

（2） 長照、社福、兒少機構服務對象具COVID-19感染風險時之
處置建議。 

（3） 衛生福利機構(住宿型)因應COVID-19之應變整備作戰計畫
建議 

（4） 衛生福利機構(住宿型)因應COVID-19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

（5） 衛生福利機構與榮譽國民之家因應COVID-19訪客管理作業
原則 

 
十八、相關訓練如照顧服務訓練、A個管訓練等即日起停止辦理，至疫情

趨緩為止。 
 

 

十九、相關聯繫會議皆暫停，必要時以視訊方式辦理。 


